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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證明程序、自由證明程序 

壹、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之定義 

 

王曉強和張彩雲是男女朋友，民國105年4月1日王曉強與張彩雲一同出遊，隔

天，王曉強報案說他與張彩雲在4月1日深夜發生爭吵，張彩雲負氣離開住宿飯店，

一夜未回，他擔心張彩雲出事，請警察協尋。經警察協尋，未發現張彩雲蹤跡。 
數日後，張彩雲之父親張大偃向檢察官提出告訴，告王曉強殺害張彩雲，說

張彩雲托夢告知她已被王曉強殺害。檢察官指揮警察偵辦，做了下列初步查證： 
一、警察至住宿飯店調閱4月1日、2日的監視器畫面，發現張彩雲確實於4月1日

深夜獨自離開住宿飯店，王曉強於10分鐘後亦揹包包離開飯店，王曉強於4
月2日凌晨返回飯店，惟已變換衣著。 

二、警察訪談飯店服務人員胡圖有關王曉強與張彩雲在飯店的相處情形，胡圖證

稱其同事葛薔爾曾告訴他，她曾在飯店餐廳見聞張彩雲說要與王曉強分手，

王曉強先是百般討好，但見張彩雲執意分手，王曉強隨即臉色不悅，對張彩

雲說，你真的要分手的話，我會讓你後悔的等語。但葛薔爾已離職出國念

書，預計要三年後才會回國。 
三、調閱張彩雲之手機通聯紀錄及金融卡交易明細，發現張彩雲手機及金融卡自

4月1日張彩雲離開飯店時起即無使用紀錄。 
檢察官綜合上揭證據，合理懷疑王曉強涉犯殺人罪嫌，而王曉強4月2日變裝

回飯店，有可能將殺人的兇器、血衣、血褲藏匿在他的住處，有必要搜索被告王

曉強的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以查扣如犯罪計畫、兇器、作案衣物等相

關證物，乃以搜索票聲請書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欲搜索被告王曉強的身體、物

件、電磁紀錄及住處。請問法院審核搜索票之聲請時，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或是

自由證明法則？ 

刑 事 篇 

證據上的刑事訴訟（法官篇）
──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 

案例 女兒托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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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之適用範圍 

就證據調查而言，嚴格證明法則與自由證明法則是處於「A」與「非A」

的關係。前者的內涵是正面定義，後者則是反面定義。簡言之，以適用範圍

為例，不屬於嚴格證明的調查事項，就是屬於自由證明的調查事項。既然嚴

格證明適用於法院於審判程序關於本案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的實體調查問

題，訴訟法上其餘的調查方式與程序，原則上皆可適用於自由證明程序。  
據此： 

一、程序爭點的證明，無論在何等程序階段，僅須以自由證明程序調查

即為已足，例如，法官有無迴避事由（本法第17條、第18條）、證人是否已達

具結年齡（本法第186條）、告訴人何時知悉犯人（本法第237條告訴期間之起

算）及上訴是否逾期（本法第349條）等。此外，被告提出刑求抗辯時，由於

系爭事項是訊問官員有無使用不正方法取得證據的程序爭點，僅須自由證明

即可7。 
二、非於審判程序踐行的證據調查程序，例如偵查程序，也是屬於自由

證明的範圍。質言之，嚴格證明屬於證據能力的積極要件，是法院在審判階

段如何調查證據的形式法則，而非檢警於偵查階段如何蒐集、取得證據的法

則。所以雖然本法訂立不少偵查中的取證規範（如本法第95條訊問被告的告

知義務），但這多半是證據能力的消極要件，即證據禁止的問題，檢警若有違

反屬於「證據取得之禁止」，會因此衍生「證據使用禁止」的問題，但此與嚴

格證明的違反無關。應予注意，事實審法院認定犯罪事實時是否依法踐行嚴

格證明程序，固然是上訴法律審的審查事項（如本法第379條第10款），但上

訴法律審本身由於並不認定實體犯罪事實，因此，其關於原審是否違法的調

查程序，僅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即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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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之對照表11 

伍、自由證明的調查限制 

自由不等於恣意。作為嚴格證明相對概念的自由證明，僅表明其程序不

受嚴格證明法則的「法定性」拘束，而非不受任何拘束，亦不排除其他訴訟

法基本原則之適用。此外，自由證明僅是關於「如何調查」的法則，並不是

概括排除訴訟法上其他基本原則的理由，諸如公平審判原則12、聽審原則13及

調查原則14等，也會對於法官的自由證明程序形成限制。例如，案經起訴後必

須具備訴訟要件始能為實體判決，是以，訴訟要件存否（如法院有無管轄

權）本來即是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事項，屬於澄清義務的範圍（本法第163條
參照），因此，雖說訴訟要件的「調查方式」適用自由證明程序為已足，但就

「應否調查」的前提問題，法官自身仍不得違反調查原則。 

陸、違反嚴格證明的效果 

事實審法院若及時發現存在未經合法調查的事情，應即補正程序重新踐

行合法程序；反之，法院若將未踐行嚴格證明的證據資料（無論是使用法定

以外之證據方法或未依照法定的調查程序），採為本案裁判基礎者，不但有礙

實體真實之發現，並且損及法治程序對於被告防禦權利的保障。類此「未經

合法調查」（本法第155條第2項），屬於「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

查者」之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本法第379條第10款），乃絕對上訴第三審之事

由，判決確定後並得提起非常上訴救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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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細，認

身體、物件

人之身體、

告或犯罪嫌

索係指以發

目的，而搜

強制處分16

察官認有搜

面記載前條

。司法警察

時，得依前

」故依本法

向該管法院

此為強制處

且屬於審判

法第159條第

審查搜索票

。 
證明，法院

通知當事人

否有殺人之

認定張彩雲

件、電磁紀錄

物件、電磁

嫌疑人或應扣

發現被告（含

搜查被告或第
6。 

搜索之必要者

條第二項各款

察官因調查犯

前項規定，報

法之規定，偵

院聲請核發搜

處分發動與否

判期日「以外

第2項之規定

票之聲請得採

院得自行勘驗

人，並得採用

之動機，並可

雲自4月1日張

 

 

錄及

磁紀

扣押

含犯

第三

者，

款之

犯罪

報請

偵查

搜索

否的

外」

定，

採用

驗警

用為

可參

張彩



 
 

7 

刑 事 篇 

雲離開飯店時起即失蹤，有可能已被殺害，如獲致「大致相信的過半心

證」，就可以核發搜索票予檢察官，讓檢察官得以持票搜索王曉強的身

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處。應特別注意，法院核發搜索票准予檢察官

搜索王曉強的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處，並不代表法院認定王曉強

為有罪，二者應嚴予區別。 
 
【註釋】 
 
1  請參閱林鈺雄著，自由證明法則之新開展──最高法院近年裁判新趨勢之綜合評釋，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6期，2007年7月，第117、118頁。 
2  請參閱林鈺雄著，刑事訴訟法論上冊，2007年9月5日版，第454至第455頁。 
3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251號判決：「法院所應調查之待證事項，依其內容，有實體

爭點及程序爭點之分；而其證明方法，亦有嚴格證明及自由證明之別。實體之爭點，

因常涉及犯罪事實要件之該當性、有責性及違法性等實體法上事項，均與發見犯罪之

真實有關，自應採取嚴格之證明，故其證據調查之方式及證據能力，均受法律所規

範，適用直接審理原則；至程序爭點，既非認定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而僅涉及訴訟

要件之程序法上事項，自得採取自由之證明，其證據能力由法院審酌，並無直接審理

原則之適用。」 
4  請參閱林鈺雄著，嚴格證明與刑事證據，2002年9月版，第20頁。 
5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96號判決：「嚴格證明法則係限制法院於審判期日踐行調查

證據程序時，祗能使用法定之證據方法，此法定之證據方法，一般分為人的證據方法

與物的證據方法。前者包括被告、證人及鑑定人；後者則包括文書及勘驗，而此法定

之證據方法須經法定之調查程序，始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並採為裁判之基礎。是嚴格

證明法則既具有嚴格之形式性要求，對於法院調查證據之程序形成相當之限制，自僅

侷限於本案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等問題，更僅適用於法院審判程序中，至於並非確

認犯罪事實之偵查程序則不與焉。」 
6  同註2，第461頁。 
7  同註1，第117至第118頁。 
8  同註1，第118至第119頁。 
9  同註4，第21至22頁。 
10 同註1，第119頁。 
11 圖表內容請參閱前揭註1，第117頁圖表。 
12 公平審判原則要求，國家機關只得在公平而合乎法治國的刑事程序中審理被告。如果

追訴機關本身在取證過程中明顯違法，則該項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使用，不然刑事訴

訟程序就不可能公平而法治。同前揭註2，第579頁。 
13 基於聽審原則，被告享有聽審權，包括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等三大

內涵，請求資訊權指被告可以請求獲得充分的訴訟資訊；請求表達權指被告除了可以

要求充分的資訊之外，就審判上的事實與法律問題，應有充分表達的機會；請求注意

權指被告的陳述及表達，法官負有詳加注意之義務。同前揭註2，第160至第161頁。 
14 本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

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法院為了查明起訴犯罪事

實真相之目的，享有本於職權而調查證據之「權限」；但書則宣示，至少在特定範圍之

內，法院還負有澄清之「義務」。此項賦予法院澄清起訴犯罪事實真相之「權限」與

「義務」的原則，稱為調查原則，即國內一般所稱的職權主義或職權進行主義。同註



法官

 
2

15  同
16  同
17  同

官學院教材

，第59至第

同註2，第45

同註2，第38

同註2，第39

材 

60頁。 
9至第460頁

9頁。 

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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